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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一、问：样式要求在县人民法院名称前冠以省、自

治区名，那么市辖区的人民法院是否也需冠以省、自治区名

？ 答：对县、县级市的人民法院要冠以省、自治区名；对市

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印章冠名

。 二、问：样式４６诉讼财产保全用“民初字”，样式４７

解除时用“民×字”，“×”是否可填“解”字？ 答：诉讼

财产保全解除时仍用“初”字。如是二审的解除，用二审的

案号。 三、问：样式１９４、１９５的案号用“×刑减字”

，与样式３７的减刑假释裁定书用“×刑执字”不同，是否

应统一起来？ 答：应统一用“×刑执字”。 四、问：林业法

院编案号时可否加“林”字？地区代字相同的，编号时如何

处理？ 答：林业法院可以加“林”字。地区代字相同的，编

号时可参照当地党政部门和行政公文的做法。 五、问：各庭

在编号时能否加“刑一、刑二、申”等字？裁定书编号时是

否可加“裁”字？中级法院可否加“中”字？ 答：应根据案

件的性质、审级编号，不能按法院内部分工增加“刑一、刑

二、申”等字。裁定书编号时不加“裁”字。直辖市的中级

人民法院或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地名相同的，为了区别地名

，中级人民法院可加“中”字。 六、问：请示案件如何编号

？ 答：具体案件的请示，应编诉讼文号，即“刑他”、“民

他”等字。 七、问：上一年未结的案件，下一年制作法律文

书时是否要重新编案号？ 答：仍用原编的立案顺序号，不应



按新年度重新编案号。 八、问：各类通知书，是否用案卷号

？一、二审是否均用？ 答：按照一案一号的原则，均用本案

案号。 九、问：驳回申诉的案件如何编号？ 答：凡是没有提

起再审程序的申诉案件，编号一律用“监”字。 十、问：再

审以后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如何编号？ 答：提起再审的案

件仍然用“再”字。 十一、问：一个案子中，可能出现几种

裁定书，是否都使用一个号？ 答：按照一案一号原则，一案

制发数个裁定书的，仍用原案号，但可以编数个分号。如（

１９９３）×刑初字第１－１号。 十二、问：严重扰乱法庭

秩序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二审时是否用“特

终”字？ 答：根据样式６－审案件用“刑特初”字的规定，

二审可用“刑特终”字。 十三、问：委托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的案件，中级法院在向高级法院写情况报告时编什么号？ 答

：应编原案件号。 十四、问：法人的住址应如何表述？ 答：

应表述为：“住所地⋯⋯”。 十五、问：关于裁判文书中对

数字的使用，是用阿拉伯数字还是用汉字？ 答：目前，各高

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情况，提出本地的统一要求进行试

行，并注意总结经验。 十六、问：“裁判文书首部诉讼参加

人自然状况中是否应写上邮政编码，以方便工作？ 答：无须

写明邮政编码。 十七、问：涉及当事人公民的年龄，是否一

律要求写出生年月日？对个别确实搞不清出生年月日的，可

否变通？ 答：按照样式要求，凡涉及当事人公民的年龄，都

应写明出生年月日，以利电脑储存和检索的需要。在刑事裁

判文书中，对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必须写明出生年月日

；对十八周岁以上的极个别确无身份证，又确实搞不清出生

年月日的，可变通只写年龄。 十八、问：裁判文书首部中的



“职业”，对于个体户如何表述？ 答：对个体户的职业表述

为：个体工商户。 十九、问：样式９、１１中，对二审案件

检察人员出庭的情况，样式中写“出庭支持公诉”，是否应

改为“出庭执行职务”？ 答：对抗诉的二审案件应写“出庭

支持公诉”，只有上诉而无抗诉的二审案件应写“出庭执行

职务”。 二十、问：一审公诉案件裁判文书如何表述检察院

的起诉时间？ 答：为避免审理期限的计算错误，应将样式中

的这段表述改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犯××

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年×月×日收到××检察院起诉

书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二十一、问：对证据部分的

叙述，样式要求写出证人姓名，实践中为保护证人，能否变

通不公布证人姓名？ 答：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义务，原则

上应写明证人姓名。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有些人对出庭作

证有顾虑。为此，考虑到案件的社会效果，对涉及隐私问题

或者其他经说服仍不愿公开姓名的证人，可以在裁判文书中

采取适当的变通办法，隐去真实姓名，用“张××”、“见

证人×××”和“证人王小二等三人”的办法或者其他合法

、适当的变通办法来代替。 二十二、问：共同诉讼中，未到

庭的当事人是否都一一表述出来？ 答：如果案件的当事人有

的到庭，有的没有到庭而其诉讼代理人到庭或者代理人也未

到庭的，或者有的未经法庭许可而中途退庭的，都应如实地

具体写明到庭和未到庭、中途退庭的情况。 二十三、问：经

济案件中，法定代表人一般不出庭，表述时是否把法定代表

人未到庭的情况表述出来？ 答：法定代表人如果有委托代理

人出庭，可只表述委托代理人出庭。如果没有委托代理人出

庭或者委托代理人也未出庭的，应当如实写明经合法传唤法



定代表人未出庭。 二十四、问：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判决

书中如何列？ 答：应按照样式４１的说明第二条第（一）项

第４目的要求列写，即：先写明其字号和所在地址，再另起

一行写明代表人及其姓名、性别、职务（应是营业执照上登

记的代表人）。 二十五、问：样式３０４的说明第三条中、

以下写当事人仍用原审称谓，这里的原审是指一审，还是二

审？ 答：是指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审级。原是二审裁判

文书生效的，应写原二审的称谓，并用括号注明一审的称谓

。 二十六、问：对维持原判的案件，要否引用实体法？在什

么地方引用实体法？ 答：维持原判是程序问题，只须引用程

序法。在理由部分说理时可以援用实体法进行论证。 二十七

、问：共同犯罪的，引用法律时，是合并引用还是分别引用

？ 答：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分别引用，不应

“估堆”引用法律条文。 二十八、问：指定管辖的案件使用

什么法律文书？ 答：上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

条的规定指定管辖，应使用“通知书”通知报送的人民法院

和被指定的人民法院。报送的人民法院接到通知书后，应及

时告知当事人。 二十九、问：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在一审判

决后，有的被告人提出上诉，上诉状副本要不要向同案未上

诉的被告人送达？ 答：上诉状副本没有必要向同案未上诉的

被告人送达。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上诉如对附带民事部分

也不服的，应向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送达，否则可不送达

。 三十、问：民事案件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当事人提

出上诉且向上诉审法院交了诉讼费，经二审法院审查认为一

审裁定不予受理是错误的，裁定一审法院应予受理，其诉讼

费如何处理？ 答：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所交的案件受理



费由上诉人负担；撤销原裁定的，应免交案件受理费，已预

缴的应退回。 三十一、问：关于上诉状副本问题，样式要求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这样表述是否准确？ 答：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

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故

样式要求是准确的。 三十二、问：样式１２７、１２８、１

２９三个审理报告的署名，只有主审人，如遇有合议庭合议

的怎么解决署名问题？ 答：以谁的名义写的报告署谁的名。

主审人的报告仅指主审人向合议庭的报告。 三十三、问：驳

回诉讼请求的在样式中没有规定，应用何种文书？ 答：应用

判决书。 三十四、问：诉讼费的表述（如交纳、承担、负担

）怎样统一？ 答：样式中诉讼费的表述是按有关诉讼法的规

定制作的，应按样式要求制作。 三十五、问：调解书是否可

用填充式？ 答：样式规定的调解书是拟制式，不宜用填充式

。 三十六、问：案件审理报告要不要有文头？可否用白头？ 

答：应按照样式的格式制作。 三十七、问：“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１８６条规定的情况，本样式中没有制作样

式，是否应增加？ 答：应增加。可参照一审驳回起诉裁定书

的样式根据二审的特点制作。 三十八、问：样式４６的尾部

中：“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一句是否可不写？ 答：应

当写。可改为“本裁定立即执行”。 三十九、问：一审判决

书和审理报告是用“审理终结”，还是用“审理完结”？ 答

：应用“审理终结”。 四十、问：样式１５６中的“用纸续

页”四个字，在印制备用件时可否不印？ 答：不应印。 四十

一、问：有存根的数联文书样式，是按中间点线制作，还是

按前后联制作？ 答：有存根的数联文书采用横式制作，按中



间点线撕开使用。 四十二、问：送达回证是否可加大行距？ 

答：应当。可按１６开的一页全面安排，适当加宽行距，以

美观大方为宜。 四十三、问：执行公务证的照片可否贴在左

侧？红印能否代替钢印？能否增加“职务”栏？ 答：可参照

居民身份证的样式制作。可以增加“职务”栏。 四十四、问

：二审判决的执行通知书由谁填写？ 答：刑事案件由交付执

行的人民法院填写，是一审交付执行的由一审法院填写。民

事、经济和行政案件由执行的人民法院填写。 四十五、问：

查封扣押命令只适用刑事案件，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使用

何种文书？ 答：民事、经济案件按样式８６的规定使用裁定

书，行政案件亦可参照使用。 四十六、问：１９９２年６月

第一次印刷的卷宗封面样式３０４至３０７与１９９２年１

１月第二次印刷的卷宗封面样式不一致，以哪次印刷的为准

？ 答：以第二次印刷的为准。 四十七、问：现存有大量填充

式司法文书，与新样式冲突不大的，能否继续使用？ 答：对

过去印制的尚未用完的填充式司法文书，如与新样式内容基

本一致，为避免浪费可以继续使用至１９９３年底；冲突较

大的（包括内容、编号等）应重新印制。 四十八、问：文书

样式中所有涉及“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

明”、“本院认为”等项目的，项目之后是用逗号，还是应

将逗号改为冒号？ 答：凡是所提示的下文只有一层意思的均

用逗号，是数层意思的应用冒号。 四十九、问：上诉的案件

，二审认为原判量刑畸轻而发回重新审判的理由如何写？ 答

：这种发回重审的裁定书可以不写具体理由，只须写明适用

法律不当即可。 五十、问：起诉时间如何起算，是以起诉书

的打印日期或书写日期为准还是以送达日期或递交日期为准



？ 答：应以送达日期或递交日期为准。 五十一、问：独任审

判案件的判决书的日期怎么定？ 答：以有权作出决定的决定

日期为准。 五十二、问：样式２５１、２５２的文头“××

××人民法院”前是否也应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答：

连同样式２５０的文头前面，都不必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此三种委托书都不直接对外国人使用，只是对我国

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使用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